
 
WebHR 聘僱用計畫書表子系統-建置計畫表之步驟 
一、建置計畫表 

(一)建置職務代理約僱人員計畫表(新增)： 
1、 路徑：任免遷調 > 聘(僱)用計畫 > 聘(僱)用計

畫書(表) > 聘(僱)用計畫書(表)維護> 聘(僱)
用計畫書(表)明細資料維護 

 
 
 
 
 
 
 
 
 
 
 

2、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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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二)編修職務代理約僱人員計畫表步驟 1(已建置計畫表
且已線上報送，但尚未核定情形)： 
1、適用情形：已建置職務代理約僱人員僱用計畫

表，並已線上報送，但未核定前需要編修相關僱
用計畫表之步驟。 

2、路徑：任免遷調 > 聘(僱)用計畫 > 聘(僱)用計
畫書(表) > 聘(僱)用計畫書(表)維護> 聘(僱)
用計畫書(表)明細資料維護 

3、查詢及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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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機關代碼是否為擬修正計畫書表之機關 

1.類別：點選約僱(或約聘)；勾選職務代理 

2.狀態：勾選已報送 

3.點選「查詢」可查詢到擬修正之計畫書表 

4.點選編修 



(三)編修職務代理約僱人員計畫表步驟 2(已建置計畫表
且已線上報送，並已核定情形)： 
1、適用情形：已建置職務代理約僱人員僱用計畫

表，並已線上報送，且經各校核定後，需要編修
相關僱用計畫表之步驟。 

2、路徑：任免遷調 > 聘(僱)用計畫 > 聘(僱)用計
畫書(表) > 聘(僱)用計畫書(表)維護> 聘(僱)用
計畫書(表)明細資料維護 

3、查詢及修正草案： 
 
 
 
 
 
 
 
 
 
 
 
 
 
 
 
 
 
 
 
 
 
 
 
 
 
 
 

※確認機關代碼是否為擬修正計畫書表之機關 
1.類別：點選約僱(或約聘)；勾選職務代理 
2.狀態：勾選已核定 
3.點選「查詢」可查詢到擬修正之計畫書表 
4.點選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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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置(或編修)僱用計畫表明細 
(一)路徑：任免遷調 > 聘(僱)用計畫 > 聘(僱)用計畫

書(表) > 聘(僱)用計畫書(表)維護> 聘(僱)用計畫
書(表)明細資料維護 

(二)填寫內容： 
 
 
 
 
 
 
 
 
 
 
 
 
 
 
 
 
 
 
 
 
 
 
 
 
 
 
 
 
 
 
 

職稱請勿填寫被代理職
稱，應填寫： 
8599 約僱職務代理人 
I215 聘用職務代理人 

薪點折合率經本府 111
年 3 月 15 日府人福字
第 1110051885 號函頒
更正，請依函頒之折
合率標準表填寫 

等別、月酬標準薪點請參
考「花蓮縣政府暨所屬機
關約聘僱人員代理非主管
職務或雇員薪點標準表」 

1.確認「類別」、「職稱」、「人數」是否符合擬聘僱計畫 
2.「資格條件」 、 「僱用期限」、「等別」 及 「月酬標準薪點」、「薪點折合率」 、

「被代理職務編號 」(如校護為虛擬編號也需填入)、 「備註」是否依相關規定填寫 
3.折合金額：自動計算；年需經費：請填寫實際進用金額(如按日請計算至日薪) 
4.點選儲存 

備註請參考「約聘(僱)
職務代理人聘(僱)用計
畫填報注意事項」 
※提醒：點選折合金額
自動計算會將原備註內
容刪除，建議先複製原
備註內容再點自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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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畢業或高中以上畢業並具擬任工作性質 2年以上經驗。 
2.具護理師或護士證照。 

131.9 

29,150 

393,525 年需經費請參閱本府
人事人員專區內公告
之「各校校護職代之
薪點折合率及折合金
額參考對照表」填寫 

被代理職務編號
校護請填「虛擬
編號」(W000000) 



註：約聘(僱)職務代理人聘(僱)用計畫填報注意事項 
 
 
 
 
 
 
 
 
 
 
 
 
 
 
 
 
 
 
 
 
 
 
 
 
 
 
 
 
 
 
 
 
 
 
 

 機關(學校)全銜：請填寫全銜。例如：花蓮縣花蓮地政事
務所 

 職稱：約僱職務代理人(8599) 
 人數：1 人(請分別報送一筆) 
 等別：依本府所屬機關約聘僱人員代理非主管職務或雇員

薪點標準表所應代理之約僱人員報酬之薪點填入 
 核定文號：各校自行核定僱用職務代理人之文號 
 工作內容：請依代理之工作內容填列(至多五項) 
 約僱期限：實際僱用起訖日。 

 月酬標準：參閱花蓮縣政府約僱人員報酬薪點折合率標準

表 
1. 一般地區：五等 280 折合率 131.9；四等 250 折合率

132.2；三等 220 折合率 132.5；二等 190 折合率 133 
2. 偏遠地區(秀林鄉、豐濱鄉、卓溪鄉、萬榮鄉)：五等 280

折合率 140.7；四等 250 折合率 142；三等 220 折合率
143.7；二等 190 折合率 145.9 

3. 偏遠地區(奇美國小、西寶國小)：五等 280 折合率 148；
四等 250 折合率 150.3；三等 220 折合率 153.1；二等 190
折合率 156.8 

 年需經費：請填寫實際進用金額(如按日請計算至日薪) 
 經費來源及科目：請依各機關學校實際人事費預算科目填列 
 備註：請填入(複製貼上)以下 
1.依行政院 79 年 12 月 24 日臺 79 人政肆字第 53044 號函規

定，花蓮縣政府依本縣公教員工地域加給之標準衡酌實際
狀況，酌予提高約聘僱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 

2.薪點折合率(請依照代理等別填入) 
3.代理 W00000 職稱護理師(或護士)○○○請假/留職停薪期
間所遺職缺。 

 案件摘要：請輸入→代理 W00000 職稱護理師(或護士)○○
○請假/留職停薪期間所遺職缺 



三、列印僱用計畫表 
(一)路徑：任免遷調 > 聘(僱)用計畫 > 聘(僱)用計畫書

(表) > 聘(僱)用計畫書(表)維護> 聘(僱)用計畫書
(表)明細資料維護 

(二)列印計畫書表 
  
 
 
 
 
 
 
 
  
 
 
 
 
 
 
 
 
 
 
 
 
 
 
 
 
 
 
 
 
 
 

1.點選「列印」後轉跳至下列頁面 

2. 選擇「word」格式再點選「列印」 

※註：倘 WebHR 已完成建置案件，請勿先點選報送本府，應俟各機關學校
收到本府核定函後再上傳附件(核定函+核定計畫)，再點選「報
送」至本府 

1 

2 

3 

※列印後 Word 格式請修正填表日為核定文號 
1.修改填表日期為核定文號：填各校自行核定計畫書表函之文號 

2.掃描成 PDF 檔案 



四、上傳附件檔案 
(一)路徑：任免遷調 > 聘(僱)用計畫 > 聘(僱)用計畫書

(表) > 聘(僱)用計畫書(表)維護> 聘(僱)用計畫書
(表)明細資料維護 

(二)附件檔案上傳： 
1、 折合率更正前之僱用計畫表：上傳 3 個附件檔

案，各校自行核定僱用函、更正折合率後僱用計
畫表、本府 1110315 府人福字第 1110051885 號函
之 pdf 檔 

2、 折合率更正後之僱用計畫表：各校自行核定僱用
函及僱用計畫表之 pdf 檔 

  
 
 
 
 
 
 
 
 
 
 

 
 
 
 
 
 
 
 
 

1.點選「附件檔案」 
2.點選「瀏覽」 
3.點選「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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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定計畫表 
(一)路徑：任免遷調 > 聘(僱)用計畫 > 聘(僱)用計畫書

(表) > 聘(僱)用計畫書(表)維護> 聘(僱)用計畫書
(表)明細資料維護 

(二)核定計畫表 
 
 
 
 
 
 
 
 
 
 
 
 
 
 
 
 
 
 
 
 
 
 
 
 
 
 
 
 
 
 

核定作業： 

1.勾選「全選」 

2.核定機關：計畫書表已授權各機關學校自行核定 

3.核定文號：各機關學校自行核定文號 

4.點選「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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